
《关于做好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 
政策解读



出台文件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林业和草原 
局、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做好自然资源领域行 
政审批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2〕347号）、《吕梁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行政审 
批事项划转工作的通知》（吕政发〔2022〕17号）、《吕梁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 
知》（吕政办发〔2022〕6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权责、 
理顺机制、规范审批、优化服务，做好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审 
批工作，现将本通知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制定的背景

    近年来，我省“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 
得了巨大成效，行政审批更加透明阳光，政务服务更加高效 
快捷，群众办事更加简单方便，但改革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行政审批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市县审批 
事项划转改革进展不一，有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步划 
转，成熟一项、划转一项，有的市县一次性按划转目录要求 
全部划转，由的市县自主选取了划转目录之外的审批业务进 
行了探索实践，导致省市县上下不对口，日常监管和审批脱 
节，逐级上报运行不畅，企业群众办事不方便。



制定的目的

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中市县行政审批事项划转工作的通知》（晋政发〔2021〕 
47号）文件精神和工程建设审批事项整链条全部划转要求，
进一步明确权责、理顺机制、规范审批、优化服务，实现 
“同一事项在市域范围内上下级同一部门审批、同一标准办 
理”。



事项划转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村庄和集镇建设项目开工许可、建设工 
程竣工认可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建设用地（含临 
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初审、临时占用林 
地审批、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森林公园 
总体规划审批、森林公园设立更名分立合并或者变更地界范围与隶属关 
系审核、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狩猎证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出售购买利用非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等15项行政审批事项划转至审批局办理。在实际 
实施中，各地人员或审批事项划转不一、差异较大，已划转至审批局运 
行良好的，不再划回自然资源或林草部门；个别事项确因专业性强，涉 
及空间信息、基础数据涉密、需依托专业规划等问题，不便于在审批局 
办理的，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仍由自然资源或林草部门办理。



事项划转

矿政类、油气类、地灾类、地信类、测绘类、林草植物 
检疫类等事项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林草部门办理。已划转至审 
批局的，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退回自然资源或林草部门 
办理。



职责划分

一是在审批方面，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确定。已划转至审 
批局的审批事项，由审批局负责受理、审查、办理、批准、送达，统一 
使用审批局行政审批专用章，并对审批结果负责；保留在自然资源或林 
草部门的审批事项，由自然资源或林草部门审查、办理、批准、送达， 
统一使用自然资源或林草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并对审批结果负责。

二是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按照“谁主管、谁监管”原则确定。自 
然资源部门和林草部门按职责职能切实做好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而 
划转审批局的审批事项，各级审批局要积极作为主动配合。要求行政审 
批完成后，应当将行政审批事项资料电子化，并实时向自然资源或林草 
部门推送相关信息和资料，使审批和监管得到有效的衔接。自然资源、 
林草部门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中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向审批局反馈。



职责划分

三是在会审会签方面，按照“谁主办、谁明确”原则确 
定。已划转至审批局的审批事项，在办理过程中确实需要自 
然资源或林草部门进行会签审核的，由审批局同自然资源或 
林草部门明确会签内容、时限等要求，并根据工作需要提供 
会签所需的事项信息、要件材料、意见格式等内容，通过全 
程网办完成会签审核。



事项办理流程新要求

一是集中受理。全面落实“只进一扇门，只跑一个窗，只登 
一张网”的便民措施。凡到实体窗口报件的，无论审批权限在哪 
个部门，均要及时受理、录入，通过网络将事项推送到办理部门， 
使申请人“只进一门、只跑一窗”，不得多地跑、多次跑、重复 
录入

二是统一办事标准。各级审批局、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 
要以省级自然资源、林草行政审批服务指南为基础，按“只减不 
增、只简不繁”的原则，制订本级行政审批服务指南，以市为单 
位，同一事项统一申报条件、统一申报材料、统一办理时限、统 
一办理标准，不得搭车审批、增设门槛、增加材料，不得存在市 
域范围内不同县级单位申请要件材料要求不同的情况。



事项办理流程新要求

三是全业务全流程网办。划转审批局的自然资源、林草审批 
事项，各级审批局统一通过一体化平台进行办理，或将三级联办 
平台延伸到各级审批局，在三级联办平台上办理。保留在自然资 
源部门的审批事项，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将审批事项全部纳入三 
级联办平台，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时限、要件、审查要求办理 
或审查上报。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要通过系统互联互通，向一体 
化平台推送数据，实现信息共享。

四是便捷送达。各级审批局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快推进电子 
证照应用，鼓励申请人通过自然资源互联网受理系统提供的电子 
证照下载功能获取电子证照；要充分尊重申请人意愿，对要求领 
取纸质证书的，提供现场领取服务，也可提供邮寄服务。



部门间协调配合新规定

一是审批事项仅在市、县办理，不需上报省级批准，或省级 
不存在该事项的，由批准部门制订受理材料、审批档案管理等相 
关规定，负责申请人信息公开答复、行政复议和诉讼等受理、办 
理，同级自然资源、林草部门做好业务支撑和配合。

二是审批事项经市、县审核后，需报省级或国家级批准的， 
由市、县承担该事项审批的部门负责按省、国家的要求进行审核 
和上报，其受理材料、审批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 
讼等工作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要求办理。



部门间协调配合新规定

三是审批事项办结后，按照“谁主办、谁上报”的原则，由 
批准部门负责业务数据统计、上报等工作。审批权限在审批局的， 
应与当地自然资源及林草部门建立联络员制度，负责报送相关信 
息、传达工作要求等联络沟通。



解读单位：岚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政策咨询：岚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820885


